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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 
個別委員就政府提交撥款建議的安排  
及官員回應委員提問所提出的意見  

 

 

I. 會議前諮詢工作  

  政府當局在未有充分諮詢持份者及議員的情況下，向財務委員會

("財委會 ")提交一些具爭議的撥款建議 (例如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

高速鐵路香港段的工程撥款建議 )。  

 
II. 編排議程項目  

  政府當局不時將涉及民生的撥款建議，安排在具爭議的撥款建議後

討論。  

 
 政府當局以急需通過撥款建議為由，迫使財委會盡快通過，令委員

未能充分考慮撥款建議的細節及表達意見。  

 

III. 會議討論文件  

  討論文件質素參差，部分文件資料不足或不夠全面，特別是有關工

程費用預算、現金流量估算及營運收支預算的資料不夠詳盡，或沒

有提供計算方法 /理據。  
 

 政府當局不時把多項獨立的工程項目或人事編制建議捆綁在一份

討論文件內，令委員未能聚焦及仔細地審核每項建議。此外，就某

些建議，政府亦要求委員會以捆綁形式投票 (例如每年基本工程儲

備基金下的整體撥款建議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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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會議期間官員對委員提問的回應  

  部分出席會議的官員未有充分準備、迴避委員的提問或不斷重複答

案，以致未能清晰或聚焦回應委員的問題，甚或予人刻意隱瞞資料

的觀感，導致委員需要重複提問。  

 
 當委員提出的問題涉及政策事宜時，例如批評既定政策未能解決一

些深層次和結構性問題，或相關規劃標準已不合時宜，官員往往只

重複回應有關財務建議是按既定政策或標準制訂，而沒有主動提出

或承諾作出跟進，例如日後向相關事務委員會交代檢討結果。  
 

 委員不時指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或數據失實，出席的官員卻未有在

會議上直接、清晰地解釋或澄清，因此未能釋除委員的疑慮，同時

導致委員重複有關指控。  

 
V. 會議後跟進工作  

  政府當局就跟進事項 (在人事編制 /工務小組委員會或之前的財委會

會議上提出 )所提交的補充資料文件，往往在審議相關撥款建議前

一日甚至當日才提供，以致委員沒有充足時間審閱文件。  

 
VI. 其他  

  政府當局推展的不少基建工程均出現超支情況，以致需尋求財委會

追加撥款。  

 
 當局就擬議基建的預測數據 (例如經濟回報率、使用率 )與基建啟用

後的相關數據比較，不時出現落差。  

 
 




